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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卫函〔2023〕22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党委编办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

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、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

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20〕5 号）及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梅州市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



的通知》 (梅市府办 (2020〕 19号 )文件精神,按照 《梅州

市公共服务
“
十四五”

规划》相关要求,充分利用现有公共和

社会资源,畅通托幼一体化建设通道,促进我市普惠性托育体

系建设,切实提高托育服务水平,现将 《梅州市幼儿园开设托

班备案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执行过程中

如遇问题,请径向市卫生健康局反映 (联系科室:老龄健康与

家庭发展科;电话:2398950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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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梅州市范围内各级各类幼儿园开设的面向

2-3 岁婴幼儿提供照护服务的全日制、半日制托班。

二、托班开设条件

符合以下条件的幼儿园可申请备案开设托班:

(一)满足辖区内 3-6 岁幼儿入园需求的前提下，能提供为

2-3 岁幼儿开展照护服务的班级教室和师资资源的;

(二)自申请之日前 3 年内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或影响社

会稳定的重大事件;

(三)依法依规办学，无违法违规办学记录，无县（市、区）

级以上(含县区级)通报批评或处罚，无违规收费现象;

(四)每个托班婴幼儿人数不超过 20 人;

(五)托班每班至少配备 2 名教师和 1 名保育人员。托班教

师应具有幼儿教师资格证，托班保育员应当具备中专或高中及

以上学历，并取得保育员(保育师)资格证;

(六)有符合 2-3 岁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保育教育课程。

三、托班开设程序

(一)自愿申请

符合托班开设条件的幼儿园可自愿向主管教育局提出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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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备案，填写《梅州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申请备案表》(见附件)

报主管教育局审核。

(二)审核和备案

经主管教育局审核后，幼儿园应当持《梅州市幼儿园开设

托班申请备案表》及《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（试行）》中

所需材料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

局备案。

（三）业务（经营）范围更新

幼儿园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后，持《梅州市幼儿园开设

托班申请备案表》及《托育机构备案回执》在 15 个工作日内，

属事业单位性质的，向机构编制部门申请更新《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》；属于社会服务机构性质的，向民政部门申请更新《民

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，属于营利性质的，向市场监管

部门申请更新《营业执照》，业务范围（或经营范围）须增加

“托育”等字样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(一)部门协作，强化指导

各级卫健、教育、编制、民政、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支持和

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。各级卫健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

规和标准规范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幼儿园托班的备案指导。

(二)综合监管，规范发展

卫生健康和教育部门定期对幼儿园开设托班情况开展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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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监管，对违规开办托班的幼儿园依法依规责令落实整改，对拒

不改正和情节严重的幼儿园依法处罚和责令其停办托班服务。

（三）密切沟通，信息共享

卫健、教育、编制、民政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，

建立联络员制度，不定期推送幼儿园托班开设及监管情况，共

同促进我市“托幼一体化”建设。

附件:梅州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申请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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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幼儿园名称
办园

规模
合计 小班 中班 大班

拟开设托班

（指 3 周岁以

下幼儿）

班数

人数

拟开设托班保教人员情况
是否设置符合

2-3 岁婴幼儿身

心发展规律的保

育教育课程

专任教师 保育员

人数 学历
是否持有幼儿

教师资格证
人数 学历

是否持有保

育员上岗证

幼儿园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幼儿园主管单位审核意见

（企、事业自办幼儿园）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教育局

审核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幼儿园自存一份，另主管教育局存档一份。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